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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等强国合作:
动因、导向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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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阶段,中国需要做到在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的基础上,依照

单向带动、双向互动、多向联动的合作路径,通过“聚点成线、以点带面”的方式,达到提升“一带一路”成

本-收益的效果,实现增强“一带一路”资源利用率和集中度的目标。 作为一种新型的、发展导向型区域

合作机制,“一带一路”以发展为导向的功能性合作特点,与中等强国按照功能主义路径聚焦“利基战略”

的精准定位高度契合;
 

“一带一路”开放的区域主义属性与中等强国寻求广域地区间合作的机理性、结构

性角色高度契合。 因此,本文从动因和导向两个维度考量,做出中等强国能够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中扮演起支点角色的结论,并提出以中等强国为战略支点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加强定向研究和人文

交流,以提升“一带一路”合作效率的具体对策和可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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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由中国领导人提出和发起,以提高共建国家的产业结构水平和永续发展能力为目标,

以实现中国与共建国家及其他相关国家互补共进、协调发展、多方共赢为归宿的国际合作倡议。 “一带一

路”倡议自推出以来,便赢得国际社会和多数国家的高度评价和积极响应,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同 151 个

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然而,随着参与共建国家的数量越来越

多,“一带一路”也隐含和显现效能下降、过于分散的问题。 因此,为了实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目

标,需要个别国家发挥战略支点的独特作用,进而达到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精准度和绩效比的效果。 考

虑到“一带一路”合作符合功能性与区域性多边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而中等强国按照功能主义路径聚

焦“利基战略”和区域主义路径探索地区间合作的优势,故其能够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扮演起支

点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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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等强国在全球事务中的机理性和结构性角色

中等强国(Middle
 

Power)是一个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术语,从中等国家概念的基础上延伸而来,用来

描述那些虽不是超级大国或大国,但实力却显著超出普通中小国家,具备较强地区影响力和较高国际认

可度的国家群体。 一般来说,学界对中等强国的评估界定主要存在四种路径:一是功能性(强调一国在国

际关系功能领域的影响力)路径;二是行为性(强调一国参与多边主义及冲突解决的能力)路径;三是等

级性(强调一国实际拥有的客观物质资源)路径;四是观念性(强调一国叙事建构的外交政策工具)路

径[1] 。 但仅用某个单一向度的计量单位对中等强国进行评估和测试显然是不科学的,斯蒂芬·沃尔特就

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单一路径能够抓住当代世界政治的全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观点比只有唯一正

统理论更有益于发展。” [2]费尔斯也认为:“一个国家要想成为中等强国必须具备三个属性:对物质和非

物质资源的充分有效控制;愿意在地区事务中承担责任;以及军事上的自给自足,能够给侵略大国造成巨

大损失。” [3]参照以上标准,目前全球范围内有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东欧的波兰,东亚的韩国,东南亚的

印度尼西亚,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南亚的巴基斯坦,中东地区的埃及、土耳其、伊朗、
沙特阿拉伯,南部非洲的南非,西非的尼日利亚,北美的加拿大,以及拉美地区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约
10 多个国家属于中等强国的范畴。 依照中等强国身份的认定标准和选取条件,中等强国在国际和区域

事务中的角色属性具有如下特点。

(一)中等强国习惯于按照功能主义路径推进“利基战略”的方式增强影响力和话语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等国认为由于受到综合实力和国家资源规模的限制,中等强国不可追

求在所有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影响力,而是应该谋求专注于在具体领域中扮演积极和主导的角色,通过甄

别和辨识能够运用“利基外交”的领域发挥功能性作用,凭借自身在专业知识和技术储备较高领域的学

科优势,以获取匹敌,甚至比大国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中等强国这种基于“功能主义原则”实施的小境域

外交活动被称为“利基外交”。 “利基外交”(Niche
 

Diplomacy)也被称为“小众外交”或“专长外交”,指的

是某些国家依托自身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卓越的技术能力,能够在针对性强、专业性高的领域发挥主导作

用,从而在全球某些特定的问题或议题上获得最大的目标设定和边际收益。 “利基”(Niche)主要是从商

业术语中得来,原意是生产和营销者根据自己的优势对市场进行细分,确定自己产品具有优势地位的市

场,以此为手段在强大的市场夹缝中寻求自己出路的策略。 按照菲利普·科特勤在《营销管理》中给“利

基”下的定义,西方企业要根据自身所特有的资源优势,从行业中构建出一个细分市场作为获取利益的基

础,并通过专业化经营予以强化来占领这些市场,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收益所采取的竞争策略[4] 。
“利基外交”的概念是由功能主义生发而来,建立在中等强国功能主义行为模式的基础之上,对中等

强国理论在功能领域进行了延伸和发展。 同时,伴随“利基战略”的原理内涵被借用到外交政策研究领

域,“利基战略”不仅赋予了中等强国在特定功能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还使其获得了补充大国领导地

位的机会和较高的外交自主性[5] 。 恰如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中等强国正是投身于特定局限紧缩

空间的外交活动,充分发掘自身在专业技术领域的比较优势,利用部分业务技术的优势和“一专多能”的

特长,倡导和推进不扩散核武器公约、禁止生物和化学武器等公共制度协约的签署,从而在阻止核武使用

成本和禁忌转向低阶化、便利化的趋势发展,减少和限制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生产材料及其运载

工具流通,以及加强对常规军品出口领域的硬性控制和增加常规武器交易的透明度方面贡献颇丰、助益

良多。 事实上,中等强国专注于在某个领域聚力突破、塑成优势,凭借敏锐洞察力和非凡创造力在这些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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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建立信誉和权威,通过参与引领功能技术性国际组织的发展和规划,力图充当局部治理议题的先行者和

倡导者[6] 。 而且,他们可以将这种影响力扩展到其他领域,逐渐形成各种持久的高端技术门槛和专业壁垒,
能够把自身能力更好地发挥出来,拓宽外交活动的空间,增加其在多边框架中的整体发言权和领导力[7] 。

(二)中等强国是实现地区间合作的关键力量和重要动力

区域是构成世界的物理平台和空间载体,也是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单位和基础元素之一。 科学技术

和通信、交通运输行业的不断进步,商品、服务、人力和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冲破了传统区域定义的边

界,使自然地理因素对国家对外关系行为的影响力日益下降,致使通过输出某种特定的历史叙事和文化

符号,以建构共同身份认知来加速区域整合的传统做法效力锐减。 换句话说,全球化使世界成为一个由

多个孔径区域构成的集合体,深嵌于世界中各个区域的联结功能强化了区域间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

拓展,推动地区间层次互动呈现急剧增加之势[8] 。 通常情况下,地区间互动需要一定的驱动力量和先决

条件,有赖于地区体系的内外部结构、地区间体系的权力分配、相互依存度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9] 。
(1)在地区间主义的互动中,地区之间先前的国际交往关系越稠密,制度化网络的利益交叉点就越多,地
区间的关联性和相互依存度就越高,越有利于地区间合作的顺利进行[10] 。 (2)虽然地区间主义是地区行

为体互动,但由于地区行为体能力和相互依赖程度的差异,使得地区间主义的影响并不对称。 在制度化、
实体化的地区间合作中起主导作用的行为体能力越强,地区间主义就越容易成功地启动,地区间合作的

发展潜能和基本功能也就越容易发挥出来[11] 。 由于区域是地区间主义互动实践赖以建立的基本单位,
区域的角色性是定义地区间合作的起始概念。

国家虽然也是构成区域之间互动的行为体,但更多是以区域成员或者区域代表的象征身份带入地区

间互动中,区域组织或区域集团才是地区间主义的主体要素和核心角色[12] 。 中等强国除了注重自身功

能作用和实力地位的提升以外,还能够对周邻地理范围产生融合引领、示范、辐射以及带动功能的集散效

应,在局部领域和有限空间内承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调节角色,推动地区一体化和拓展地区国家同

域外合作的能力出众。 在此基础上,中等强国通过参与合作机制或者组织能够在既有区域境域外进行拓

展性的力量投射,从而尝试建立一种依托区域、又超越区域的地区间角色[13] 。 因此,“基于地区”或“围绕

地区”就成了中等强国实践地区间主义的前提条件,地区组织、区域机构则是中等强国在地区间层面发挥

重要作用的依托和抓手。 虽然中等强国没有影响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趋势的实力,但中等强国协助提供

区域公共产品的能力相比大国差距不是特别悬殊,又决定其视野、境界和能力会超出区域大国的限定,这
使得中等强国会倾向锁定介于区域大国和全球大国之间的结构层次,而地区间合作的应运而生契合和满

足了中等强国的战略取向[14] 。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等强国合作的动因和导向

“一带一路”倡议在遵照和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积极推动和扎实促进与沿线各国发

展规划、制度标准的相融对接,将牵引带动沿线国和相关国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为目标导向,使之成

为推进国际社会共商发展、同谋合作的平台场所[15] 。 也就是,“一带一路”是发展导向的功能主义与开放

的区域主义有机结合的合作机制,其区域主义属性和发展导向的功能主义特征与中等强国的角色机理和

结构定位高度契合,决定中等强国能够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承担起支点角色。 原因有二: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是以发展为导向的功能性合作,与中等强国按照功能主义路径聚焦“利基战

略”的精准定位高度契合。 功能主义认为世界问题可以归结为政治性和非政治性两大类,在国家主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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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根深蒂固的环境下,发轫于低阶政治领域的功能性合作比单纯的政治性合作更容易取得成功。 功能主

义强调不同领域的合作具有潜在的结构性、关联性互动,即一个技术领域内成功发展起来的合作,将刺激

和引起其他职能部门内进一步合作的要求,功能合作外溢性诱发连锁效应会促成其他领域的互动,最后

升格到综合性事务以及政治性合作的层面。 在单一领域内开展的功能性合作有可能逐渐外溢至其他相

关领域,附带解决单一的功能性合作缺乏规范引领和价值判断的弊端,促使国家间彼此建构一个相互联

系、相互依赖的网络。 并且,功能性合作没有重大的政治、安全威胁,较长时间里专注于某一问题领域,合
作进程受其他政治或安全因素影响而中断、逆转的可能性也不大。 米特朗尼和哈斯等功能主义学派就认

为多边合作应当采取“专而精”、避免“大而全”的策略,先把注意力集中到门槛最低、潜力最大、意愿最集

中、出成果最容易的领域,再随着合作进程的深入稳步增加议程范围,这种模式几乎是所有联合组团机制

产生集成效应的要诀所在[16] 。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对接各国发展战略,开拓新的合作空间,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发掘新

的合作潜力,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17] 。 只有发现参与各方发展战略中的协同性和互补性,“一带一

路”倡议才能取得积极、富有建设性的成果,才能进一步提升沿线和相关国家产业转移过程中的获益能

力。 由于“一带一路”合作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等高阶政治,考虑到共建国家现实状况的复杂性和多样

性,如果直接采用偏重政治性合作的办法敏感性较高、不易取得成功。 因此,以功能性领域为切入点来推

进“一带一路”合作,利用专业性合作积累起来的外溢效应带动机制化进程,显然是适合“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当前发展状况的合作框架与有益思路[18] 。 由上可知,中等强国遵照功能主义行为模式开展“利基战

略”的经验丰富,培养和创设专职特性议题的能力非常突出,习惯于选择在自身具有特殊利益和专长的领

域成为“议题领导者”,具有挑选出能够发挥主导作用的成型领域或独特技艺,这些特点决定中等强国在

“一带一路”以发展为导向的功能性合作方面能够起到战略支点作用[19] 。
其次,中等强国寻求广域地区间合作的机理属性与“一带一路”的功能定位高度契合。 众所周知,区

域合作本质上是多边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区域性多边主义也常被视为多边合作的组成部分,但在国际

经济学的界定中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却有着明确的区分[20] 。 前者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种形式,后
者则指范围覆盖全球的经济合作机制。 也就是说,多边主义是旨在超越特定区域、以解决全球性问题为

取向而设立的国际协作规则与程序,如联合国(UN)、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
界银行集团(WBG)和二十国集团(G20)等[21] 。 “一带一路”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通过基础设

施联通、产能对接和人文交流实现跨区域合作的新型机制。 根据“一带一路”的功能定位、目标导向可

知,区域路径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全球路径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终极性目标。 “一带一

路”发展过程会遵循从新型区域合作机制到覆盖全球的多边合作机制的模式,通过将不同区域的资源要

素进行整合,以便建立更具开放性、包容性的区域和全球多边合作平台,而这其实也同中国先由区域大国

起步再向全球大国迈进的发展路径相吻合[22] 。
目前,由于一个国家往往同时参与多个迥异的区域合作机制,众多关联但不从属的区域规定一项

项集束式绞在一起,出现不同机制并存重合、相互叠加的现象,从而在跨区域层面上产生了“意大利面

条碗”效应。 所谓“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是指多个双边自贸区都有自己的原产地规则和其他优惠协定,
各种机制之间在成员构成、功能定位等方面呈现出相互嵌套、交叠的态势,结果相互重叠的原产地规

则和优惠措施抵消或降低了自贸区所带来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收益,甚至出现各自不相统属的机制相

互牵制、彼此掣肘的情况。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合作机制,不仅能够与不同国

家、国际组织现有平台以及战略与制度之间进行对接,避免以地理范围分割的区域性合作为工具,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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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域外行为体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弊端,还可以克服区域安排过多、过碎引发合作内容空洞、机制

泛化的问题,因而“一带一路”成为推动地区间主义、整合不同区域资源的重要实践平台[23] 。 可见,
“一带一路”尽管带有多边主义、区域主义和双边主义集合体的特征,但它本身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

全球性多边合作机制,也不是仅限于双边范畴的合作,而是一种有别于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融
合嵌套式地区间主义元素的新型国际区域合作机制[24] 。

由前文可知,中等强国大多是地区内最发达的经济体,在地区合作中能够通过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
带来区域合作机制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在塑造、改变同地区事务中起到“不对称”作用,从而将区域平台

确立为稳固的战略依托和开展国际活动的主要空间[25] 。 在地区间互动的进程中,中等强国依托在区域

合作机制建设中起领导作用的平台,通过将全球性战略目标分解为更具体的小任务,融合到各种地区性

制度安排或地区间合作议程中,不仅推动该国所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扩展,而且还能够在更宽广

的地区界域施加号召力和影响力[26] 。 简单来说,地区间互动模式不仅符合中等强国寻求多边合作以增

强实力的愿望,还能给它们在全球中等强国与区域大国角色之间搭建转换的桥梁,促进既有区域资源和

区域间合作要素联通、流动方面提供可用的载体,而这恰好也与“一带一路”现阶段新型区域合作机制的

目标和性质高度契合。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等强国合作的思路和具体途径

综上所述,中等强国专长“利基战略”和寻求广域地区间合作的机理属性与“一带一路”功能定位的

高度契合,以中等强国为战略支点能够有效提升“一带一路”合作的质量和效益。 2024 年 7 月,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阿斯塔纳总统府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时指出,中方支持哈萨克斯坦

加入金砖合作机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中等强国”作用。 这不仅是“中等强国”作为术语名词首次出现

在中国官方语境的正式表述之中,也意味着“中等强国”这一理论概念开始应用于中国外交的政策实践

之中。 不过,在我国外交战略的相应布局里,没有给予中等强国恰当的定位。 而且,我国既缺少针对中等

强国这类群体的专题研究,也欠缺同中等强国开展专项外交工作的足够经验。 正如波兰罗兹大学东亚研

究系教授梅德明所言,“中国处理与小国和大国关系都没问题,但是如何处理同波兰这样中等强国的关系

还需要进一步考虑” [27] 。 因此,中国要与中等强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应该优先

考虑如下角度。
第一,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从政策应用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并重的角度,促进中等强国

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对接融合。 中等强国理论和实践是国际政治现实的反

映,中等强国理论的总体发展趋势与国际政治现实状况密切相关,中等强国实践的丰富多元又促进相关

理论的成熟和完善。 冷战后,国际行为体的多元化、国际问题的复杂化、全球治理的多样化使得中等强国

更有用武之地,中等强国的力量和作用得到进一步重视。 由于中等强国在国际政治中成为一支重要的力

量,更多的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开始重视中等强国群体的战略价值,中等强国也随之成为多方势力借重

和争夺的目标对象。 当前,国际社会和世界多国在更加重视中等强国现实影响力和话事权的同时,也在

加强对中等强国理论内涵和规律特点的研究,由此在相当范围内逐渐掀起一股中等强国研究热潮,揭示

中等强国的行为规律和形成机理开始成为“一个崭新的理论生长点”。 因此,加强对中等强国这种国家

类型的基础研究或理论探索,通过发现中等强国行为规律对国际体系秩序造成的影响,科学预测中等强

国外交活动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之间的逻辑关联,有利于提高中国外交在大国博弈加剧背景下资源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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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向力和精准度,也有益于中国实现增强共建“一带一路”资源利用率和集中度的目标。
目前,虽然中国学界在中等强国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相比国外研究机构,还缺少独立从事中

等强国研究的专业人才支撑体系,存在实践检验不够充足、案例对比分析失焦,以及尚未形成专业知识和

人才储备方面的特色强项等问题。 事实上,了解和宣传介绍中等强国研究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大层面展

开,需要建立针对中等强国的理论跟踪分析和专项政策落实,加强科研单位与决策部门的工作对接和信

息交流,既重视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又注重实际操作和策略运筹,定期或不定期约请相关领域的科研骨

干、知名学者,针对重要议题和重点领域展开探讨,准确把握决策的政策基础、目标方向,形成学术思想与

实践活动、理论研究与政策应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局面。 同时,系统总结和运用国外关于中等强国研

究的有益做法,按照高素质、专业化、复合型标准推进人才体系建设,着力培养一批政策理论功底扎实、学
术造诣深厚的人才队伍。

第二,在区域层面以中等强国为战略抓手,积极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基于

中国产业结构相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具有比较优势,希望中国发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桥梁

和纽带作用,在“第三方”国家进行的战略对接、融合发展和协同合作的政策提议[28] 。 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对外合作和国际交往的不断深入,中国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

加值不断升高,中国对外贸易不再以质量或价格作为单一优势与外方竞争,这使得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

产业形态、社会分工和组织方式出现代际级差。 尽管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和核

心竞争力尚且存在一定差距,但同除欧美外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相比却享有绝对的领先优势,尤其是相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发展质量实质上正在完成从追赶超越型向主导引领型的升级

换代。 为此,中国提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依照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程度,根据当地的

客观条件和实际需求开展经济合作,以取得具有良好成效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29] 。 虽然“第三方市

场”合作就是将中国的中端制造能力,同发达国家的高端技术、先进理念结合起来,为第三国提供高水平、
高性价比、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调动和激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协同合作的整体效力,从而实现

各施所长、各得其所的“三方共赢”效应。 但同时也需要看到,以双边合作以外的方式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是催生“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驱动要素之一,这就决定“第三方市场”合作并不仅限于“发达国家+中国+

发展中国家”的固有模式,而是具有极大的延展空间和操作弹性。
事实上,“第三方市场”合作还同样适用于中国和中等强国之间的区域合作,是一种避免恶性摩擦

和化解同质竞争的有效手段。 区域合作一般以地区性国际组织或贸易集团的形式出现,参与的国家

往往具有共同或接近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近似的经济制度和发展程度、紧密的经济贸易联系[30] 。
仅就周边地域的局限空间来说,中等强国相比普通中小国家更具区域统合力和关联度,在所活动的专

注辖区内权力集中度更高、针对性更强,具备边际产业转移所需求的市场空间和发展腹地,能够形成

可持续性产业合作的区域集成效应,承接中国产业转移、产能合作的适应性和协同力更强。 因此,在
“一带一路”区域层面的合作上,以中等强国为区域性中心联手开发“第三方市场”,建立起中国(发起

人)—中等强国(协同方)—中小国家(东道国)的中心-辐射型合作模式,不仅能够将双方在不同领域

的优势、长处转化成合作的实际成果,还可以把合作过程中积累的成功实践经验复制推广到邻近国

家,有利于实现点、线、面三者相互支撑、相得益彰的目标,从而在一定区域内形成要素流动密切、资源

配置高效的合作格局。
比如,沙特是阿拉伯国家的盟主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龙头,与海湾地区多个君主制阿拉伯国家的规

则、制度和做事方式具有高度同质性。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如果将海湾地区三方合作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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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办公室放置于沙特,形成以中国—沙特为主体联手开发其他海湾第三国的雁阵阶梯模式,率先同沙特

合作,在基础设施建设、油气向低碳能源转换上打响品牌、建立口碑,进而凭借沙特对邻近海湾阿拉伯国

家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其合作效应就能在周边国家彼此之间的互动中得到正向放大。 从相当意义上来

说,中国和沙特合作建设的延布炼油厂项目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起到“排头兵”和“试验场”的作用,是
中国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与当地社会环境和地质条件兼容对接的精品力作,也是中等强国在

“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扮演区域枢纽角色的鲜明体现。
第三,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广大民众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和受益者,要

想使“一带一路”合作顺利推进,就需要通过社会交流和民间往来,拓宽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人脉资

源和公共关系基础,进而在“一带一路”各国人民中间播下“世代友好”的种子。 人文公共交流是促进“民

心相通”的一个特定维度和重要路径,能够以加强共建国家各个行业、阶层、界别人群情感联络的方式,起
到夯实巩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舆情和民意基础的作用,有助于增进中国与共建国家相互了解和彼此

友谊,有利于在同其他地区国家合作中减少摩擦和预防不必要的争端。 从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的角度上

讲,大国自近代以来基本集中于欧洲地区,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有美洲、亚洲国家步入大国行列,
但直到现今大国仍然高度汇聚于少数地区,这就使得大国的文明代表性严重不足。 例如,当代大国虽然

不再仅限于传统欧美国家,但是绝大多数属于广义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圈,而且没有一个大国是伊斯兰教

文明和非洲国家。 同时,普通中小国家数量虽然广泛,也几乎涵盖世界所有文明圈,但是普通中小国家相

应文明特征的典型性则偏弱。 因此,中等强国兼具人文交流、公共外交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特征,相比大

国,其文明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的特点更加鲜明;相比一般中小国家,又具有更强的文化聚合力和舆论公

信力,可以在民心相通中发挥集散相益的导向功能。 当前,中国在人文合作与公共交流领域对中等强国

的投入和关注同大国相比远远落后,这不利于更高效地拓展、扩宽国际人文交流的合作空间和范围,也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心相通”的实际成效。 因此,以中等强国为先导建立跨区域文化交流工作站,通过

推动文艺展演、研学体验等人文领域的系列活动,很容易传播到与其同属一个政治或文明世系的国家中

间,进而影响和带动相关国家对中国更为客观、正面的认知评判。

四、总论

作为一种基于开放的区域主义和以发展为导向的功能主义的国际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已成

为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方式。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阶段,中国需要做到在既聚焦重

点、又统揽全局的基础上,依照单向带动、双向互动、多向联动的合作路径,通过“聚点成线、以点带面”的

方式,达到提升“一带一路”成本—收益的效果,实现增强“一带一路”资源利用率和集中度的目标。 从结

构性上讲,中等强国由于没有像大国那样的在全球舞台上的实力和地位,希望超越区域相对狭隘空间和

视野的限制发挥与其能力相称的作用。 区域间互动模式不仅符合它们寻求多边合作以增强实力的愿望,
还能给中等强国在全球中等强国与区域大国角色之间搭建转换桥梁,促进既有区域资源和地区间合作要

素的联通、流动。 这与“一带一路”倡议现阶段新型区域合作机制的目标和性质高度契合。 从机理性上

讲,“一带一路”倡议以发展为导向的功能性合作特点,又与中等强国按照功能主义路径聚焦“利基战略”
的精准定位高度契合。 因此,结构性和机理性因素决定以中等强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战略支

点,能够起到“连点成线、聚线成面”的辐射和带动效果,有利于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成本-收益不够高

的问题,还可以增强和优化“一带一路”合作的要素、资源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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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Cooperation
 

with
 

Middle
 

Power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otivations,
 

Orientations,
 

and
 

Approaches

DING
 

Go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In
 

the
 

new
 

phase
 

of
 

high-quality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China
 

needs
 

to
 

enhance
 

the
 

cost-ef-
fectivenes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nd
 

improve
 

its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concentra-
tion.

 

This
 

requires
 

a
 

foundation
 

that
 

focuses
 

on
 

key
 

areas
 

while
 

maintaining
 

a
 

holistic
 

perspective.
 

The
 

approach
 

entails
 

following
 

a
 

cooperative
 

path
 

characterized
 

by
 

unidirectional
 

propulsion,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and
 

multidirectional
 

synergy,
 

ultimately
 

achieving
 

these
 

goals
 

through
 

the
 

method
 

of
 

linking
 

points
 

into
 

corridors
 

and
 

extending
 

corridors
 

into
 

networks.
 

As
 

a
 

novel,
 

development-oriented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the
 

BRI
 

features
 

functional
 

cooperation
 

centered
 

on
 

development,
 

which
 

aligns
 

closely
 

with
 

the
 

precise
 

positioning
 

of
 

middle
 

powers
 

pursuing
 

a
 

“niche
 

strategy”
 

through
 

a
 

functionalist
 

approach.
 

Moreover,
 

the
 

BRI’s
 

open
 

region-
alism

 

resonates
 

strongly
 

with
 

the
 

mechanistic
 

and
 

structural
 

role
 

that
 

middle
 

powers
 

seek
 

in
 

fostering
 

cross-re-
gional

 

cooperation
 

across
 

broad
 

geographic
 

areas.
 

Therefore,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motivations
 

and
 

orien-
tation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middle
 

powers
 

can
 

serve
 

as
 

pivotal
 

actors
 

in
 

adva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
opment

 

of
 

the
 

BRI.
 

It
 

proposes
 

specific
 

and
 

feasible
 

measures:
 

leveraging
 

middle
 

powers
 

as
 

strategic
 

pivots
 

to
 

engage
 

in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strengthening
 

targeted
 

research,
 

and
 

enhancing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BRI
 

cooperation.
Keywords:middle

 

power;
 

humanistic
 

cooperation;
 

functionalism;
 

strategic
 

pivot;
 

inter-reg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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